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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養跨領域、多元及具包容性的科技研發人才，加速與國內外學術單位及醫療院所合作，共

同出資，鼓勵不同領域或不同面向的組織團隊共提研究計畫案，本校推動辦理校際學術合作計

畫。

✓ 法源依據

1. 補助教師與校外機構學術合作專題研計畫作業辦法

2. 臺北科技大學暨(合作學校／機構名稱)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 目前合作單位

• 國內地區-醫院 (5間)：馬偕紀念醫院、長庚紀念醫院、振興醫院、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110新增)、萬芳醫院(111新增)

• 國內地區-北聯大 (3間)：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大學、臺灣海洋大學

• 大陸暨國際地區 (10間)：北京理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北京工業大學、深圳大學、

泰國先皇技術學院、泰國法政大學、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伊朗德黑蘭大學、馬來

亞大學、日本東北大學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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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申請方式

計畫主持人依自身專長及參考本校公佈之研究重點方向提出計畫申請，計畫案經本校及合作機

構共同審查核定通過後，雙方各自補助所屬之計畫主持人總計畫經費50%。

✓ 計畫申請流程

◼ 校際學術合作案申請公告：原則於每年7至8月公告，俾利教師預先找尋合作夥伴，進行媒合

作業。

10月-11月

申請案公告

12月

校內初審

9月-10月

申請案公告

11月

校內初審

12月

跨校聯合複審

隔年1月

核定執行

國內
地區

國際
地區

跨國複審作業

隔年1月初 隔年1月底

核定執行

成果要求：
• 繳交期末報

告
• 參與年度成

果發表會
• 繳交SCI論文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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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申請案審查流程簡介

• 依申請案(題目)性質，諮詢各院院長推薦本校審查委員；如本校無適合人選則推薦校外

委員進行審查。

• 各申請案原則由2位委員審查；審查分數差距過大時，則送請第三位委員審查。

• 承辦人員密封計畫申請資料送交委員審查，並依委員成績進行初審分數排序後，經研發

處專案審查會議確認初審通過名單。

• 與國內合作機構共同召開複審會議，確認補助件數及金額；與國外合作學校進行成績交

換，雙方交叉比對討論初審資料或進行綜合排名，確認補助件數及金額。

✓ 計畫案核定流程

• 本處依與合作學校(機構)之複審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後通知各計畫申請人審查結果。

• 獲補助之計畫主持人須至「校際暨國際學術合作線上申請系統」下載核定清單，並將親

簽後的核定清單、執行同意書及經費規畫表整合成一個PDF檔上傳至該系統。

• 獲補助之計畫於核定後，將經「校際暨國際學術合作線上申請系統」自動導入本校「教

師與評鑑系統」。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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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分配原則

1. 管理費為核定補助金額10%。

2. 扣除管理費後剩餘補助金額，儀器設備費及經常費(研究人事費、業務費及管理費)各不得高

於60%，各不得低於40%，且設備費與經常費不得流用。

3. 人社、管理、設計等3個學院因研究性質與其他學院不同，扣除管理費後剩餘補助金額，可

依其需求增加經常費比例至100%。

4. 經常費項目下之「研究人事費」不得超過經常費補助額之60%；報支時，每人每月以5,000

元為上限。

範例1 電機系A教授申請與臺北醫學大學計畫案獲補助30萬元，經費分配比例為：
管理費3萬元(10%)、研究設備費及經常費各不得低於108,000元(即
27萬*40%)，各不得高於162,000元(即27萬*60%)；人事費最高為所
編列經常費之60%、剩餘為業務費

範例2：工管系B教授申請與臺北醫學大學計畫案獲補助30萬元，經費分配比例為：
管理費3萬元(10%)、研究設備費及經常費比例無限制、人事費最高為
所編列經常費之60%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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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中止

計畫主持人或合作計畫主持人於計畫期程內因故致未能繼續執行計畫，應向研發處提具證

明，並經研發處專案會議審議通過後，依下列處理方式擇一辦理：

1. 變更計畫主持人-主持人可推薦接任計畫之人選，並經由兩校及合作主持人同意。

2. 計畫註銷-繳回計畫經費全額(不含管理費)。

3. 提前計畫結案-提交計畫結案報告及結案論文，繳回計畫經費餘款。

※未能配合辦理之計畫主持人，不得提出申請研發處各項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申請表單路徑：

研發處網站→表單下載→技術發展組→編號19【變更申請書】

https://rnd.ntut.edu.tw/p/412-1042-885.php?Lang=zh-tw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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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排名規範

1. 申請人與合作對象(即雙方計畫主持人)均須分別擔任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一，亦可

共列通訊作者。第一作者亦可以相同貢獻(equal contribution)之方式發表。

2. 發表研究成果時，請註明：「臺北科技大學與(合作學校／機構名稱)學術合作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補助」，英文全名為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合作

學校／機構英文名稱) Joint Research Program (NTUT-(合作學校／機構英文簡稱)-

年度-No. XXXX)。

3. 為遵守教育部規定(教育部100年9月8日臺陸字第1000164032號函)，申請人發表於

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必須掛名「Taiwan」或「R.O.C.」，如非掛名上述

名稱，該篇論文無法列為本計畫成果。(提醒：該篇論文無法用於求職、升等及計畫申

請等事宜)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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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排名規範(範例)

主持人 :  S.M. Wang (王小明)(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Taipei Tech)

合作單位主持人 : D.H. Lee (李大華)(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enzhen University)

學生 : S.L. Chen (陳小玲), D.H. Lin (林大雄)

➢ 分別為第一與通訊作者

D.H. Lee, S.L. Chen, D.H. Lin, S.M. Wang*, “How to publish paper of joint research….. 

➢ 分別為共同第一與通訊作者

S.L. Chen#, D.H. Lee#, D.H. Lin, S.M. Wang*, “How to publish paper of joint research….. 

➢ 分別皆為通訊作者

S.L. Chen, D.H. Lin, D.H. Lee*, S.M. Wang*, “How to publish paper of joint research……

Acknowle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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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數規定

1.每件計畫案需繳交1篇符合作業要點規範發表之SCI/SSCI/A&HCI/TSSCI/THCI論文。

2.獲補助件數累計達三件以上者，另需遵守以下繳交規定(擇一執行)：

(1)獲補助之三件計畫擇一，繳交2篇符合作業要點規範發表之

SCI/SSCI/A&HCI/TSSCI/THCI論文。

(2)以總(子)計畫主持人身分提出與前述研究主題相關之科技部或其他政府機關整合型計

畫之通過紀錄乙次。

3.依前述規定繳交成果後，自獲補助之第四件計畫重新累計篇數。

例如：A教授106年獲補助1件計畫案、107年獲補助2件計畫案，除每件計畫案需繳交1篇

論文之外，尚需額外繳交1篇論文或整合型計畫通過紀錄1次，且論文或整合型計畫主題需

與上述三件計畫案其中之一相關。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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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聯合大學研究計畫申請系統

首次申請北聯大計畫之教師請務必進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研究計畫申請系統」申請帳號

，待本校承辦人審核通過後，由合作學校教師或本校教師協議其中一位，於計畫截止送出

時間內線上提交申請。

上網搜尋「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研究計畫申請系統」
http://rdsys.tmu.edu.tw/ustpapplynew/

✓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IRB)申請

依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規範，醫療器材/藥品臨床試驗計畫之申請機構須為經衛生

福利部會同教育部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或藥商，本校非屬符合資格之申請機構。老師如需

申請建議方法如下：

方法一:由本計畫合作醫師於該院提出申請

方法二:自行向有受理外院人員提出申請之機構提出申請

詳情請見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 http://www.mref.org.tw/

【為配合醫療法/人體試驗管理辦法/人體研究法等法規，凡有意願擔任人體研究/試驗計畫主持人或研究團隊，皆需依藥品優良臨

床試驗準則（GCP）第14條規定，所有參與試驗執行之人員，應有符合工作資格之教育、訓練及經驗。】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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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合作研究補助作業要點

➢ 受理時間：每年9月(實際以公告為準)

➢ 主要合作模式：

⚫ Outbound：教師選送學生至國外研讀雙聯學位或至合作地區學校(機構)研修。

※研修/交流研究期間：一年內累積至少2個月以上。

➢ 經費補助原則：

⚫ 每件申請案補助合計以新台幣30萬元為上限。

⚫ 出國差旅費(補助對象限本校教師及學生)上限為核定補助金額之50%。

⚫ 編列之經費須包含出國差旅費，且出國差旅費使用完畢後，使得支用業務費。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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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合作學校：

⚫ QS300以內之合作地區國外大學。

⚫ 與本校簽訂雙聯學位或聯合學制合作協議之學校。(目前12間，可上國際處網站查詢)

➢ 為配合教務處推展智慧感測與應用國際人才培育學院計畫，若計畫案合作對象
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教師或與美國辛辛
納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教師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審查時列為
優先補助對象：

⚫ 研究主題與智慧感測與應用領域相關。

⚫ 另有協助學生取得海外實習學分之計畫。

⚫ 配合學校參與智慧感測與應用國際人才培育學院計畫之相關措施者。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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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申請期間 計畫執行期間
單一計畫案本校

補助金額

國際合作研究補助 每年9.1~9.30
申請次年度

(1/1－12/31)
每件30萬元

合作區域 合作學校(機構) 計畫申請期間 計畫執行期間
單一計畫案本校

補助金額

國內地區

馬偕紀念醫院 每年9.1~9.30
申請次年度

(1/1－12/31)
每件40萬元

長庚紀念醫院 每年9.1~9.30
申請次年度

(1/1－12/31) 每件40萬元

振興醫院 每年9.1~9.30
申請次年度

(1/1－12/31) 每件40萬元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每年9.1~9.30
申請次年度

(1/1－12/31) 每件40萬元

萬芳醫院(新合作機構) 每年9.1~9.30
申請次年度

(1/1－12/31) 每件40萬元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包含：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大學、
臺灣海洋大學)

每年10.1~10.31
申請次年度

(1/1－12/31) 每件30萬元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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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區域 合作學校 計畫申請期間 計畫執行期間
單一計畫案本校

補助金額

大陸地區

北京理工大學

每年10.1~11.15
申請次年度

(1/1－12/31) 每件25萬元+5萬元出國差旅費
南京理工大學

北京工業大學

深圳大學

國際地區

泰國先皇技術學院

每年10.1~10.31
申請次年度

(1/1－12/31)

每件25萬元+5萬元出國差旅費

泰國法政大學 每件50萬元+5萬元出國差旅費

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 每件50萬元+5萬元出國差旅費

德黑蘭大學 每件25萬元+8萬元出國差旅費

馬來亞大學 每件25萬元+5萬元出國差旅費

日本東北大學 約每年3-4月
原則為

每年6月-隔年3月 每件25萬元+5萬元出國差旅費

各合作學校(機構)實際申請期程依當年度研發處公告為準。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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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著作1+1

• 每件計畫案需繳交1篇符合作業要點規範發表之文章，且雙方教師為第一作者/聯繫作

者。基於雙方互惠原則，既往諸多案例兩校教師皆各自發表至少1篇學術著作(1+1)，

教師學術著作可短期倍數成長。

✓ 資源共享

• 本校教師可洽談合作對象，如醫院從事動物實驗等研究資源，降低實驗室經費負荷。

✓ 研究彈薪

• 適用第八級之重要學術著作類，若該篇文章與國際學者合著，額外加權1.1~1.2倍，

若該SSCI論文亦於SSCI發表，則額外加權1.5倍。

✓ 新申請教師通過率提高

• 本處刻正研擬新申請教師或以SSCI文章發表為主要標的之教師，通過率提高方案。

研發處技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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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暨國際學術合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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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際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國際合作研究補助計畫除外)目前採線上申請方
式辦理，請至本校「校際暨國際學術合作線上申請系統」進行申請作業。

◼ 系統登入：
進入本校首頁，點選右上方資訊系統下拉式選單，點選校園入口進行登入。

校際暨國際學術合作系統



2121

◼ 系統登入：
校園入口網站帳號為教師之員工編號、密碼請鍵入自行設定之密碼。

輸入使用者帳號、密
碼及系統驗證碼

校際暨國際學術合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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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登入：
登入後請點選研發系統→校際學術合作系統

校際學術合作系統

校際暨國際學術合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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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校際學術合作申請案：

一、以教師身份登入系統後，點選「新增計畫」。

二、「合作學校」可下拉選擇欲合作之學校(機構)。

三、各合作學校(機構)有固定的申請時間，僅於公告受理申請期間內開放選取。

校際暨國際學術合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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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總覽：

一、請依各欄位名稱，填妥及上傳相關資料(上傳之檔案格式僅限PDF檔)。

二、表格不需要按順序填寫，但必填寫資料若未完成，無法送出申請。

校際暨國際學術合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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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基本資料：

新增「聲明條款」，勾選後才可存檔。

校際暨國際學術合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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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2申請補助經費：

經費請盡量依每年小郵差公告之「經費補助原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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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確定送出」後，才完成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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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案追蹤：

送出申請後，可於「申請進度追蹤」了解申請案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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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案修改

一、點選「修改計畫」，可進行計畫案修改。

二、尚未送出申請前，仍可編輯或刪除計畫申請資料，

送出申請後若需修改，需聯絡承辦人，由承辦人退回後方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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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之檔案格式僅限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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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論文上傳：

一、點選「編修報告」→「SCI成果調查」，頁面右下角點選「新增獲補助之計

畫」，新增計畫案基本資料。

二、點選「新增paper」，新增該計畫案相關SCI成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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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論文上傳：

一、為維持資料之完整性，限近三年之計畫案申請人可自行新增/修改/刪除，若申

請人欲新增/修改/刪除之資料非近三年，請聯絡承辦人。

二、「SCI成果調查」功能為全年度開放，申請人可隨時進入系統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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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審核狀態：

一、上傳之SCI資料經承辦人審核後，直接顯示在「SCI成果調查」同一頁面。

二、上傳之檔案格式僅限PDF檔，且僅限上傳已刊登之SCI全文論文，惟審查中論文可檢附投稿證明文件。

三、審核狀態若為不通過，可點選下方按鈕查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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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訊息：

一、提醒訊息出現時間：每次登入系統後即自動跳出提醒訊息。

二、提醒訊息出現情況：

(一)SCI審核狀態為不通過。

(二)期中、期末報告未繳交等情形。

三、提醒訊息消失條件：SCI審查狀態皆為通過、待辦事項皆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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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成果上傳：

一、點選「編修報告」→「其他成果資料」，頁面右下角點選「新增成果資料」

二、新增之資料限專利或整合型通過計畫。(未來此功能將合併至SCI成果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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